
㈱^@^i^寂出m注倒等*隧8

• 

'?7

湖
南
我
軍
 
一 
隊

人

、
幷
搶
奪
戰
利
品
無
舞

C

。
中
國
法
幣
毎
元
祗
値
美
金
八
仙
一
J
年
前
)
中 

k
、7

彳
丿
/

<77\/

、
一
一/
彳

J  

乂
隼
人
因
英
國
將
砲
艦
八
艘
撤
離
長
"
。一 故
感
不

A

雲
高
華
中
華
會
館
佈
吿

一 

大
帮
®

行
 

一
僑
胞
呀
！
如
欲
保
護
名
花
•
免
 

一
被
霜
雪
摧
殘
者
-
趁
早
購
辦
•

-
入

新
牆
河
克
復
要
点
數
處
一。 

宼
軍
繼
績
敗
退
 
-
敵
軍
全
無
 

門
志
 
-

我
軍
於
八
號
分
朿
四
兩
路
反
 

攻
中
山
.石
岐
:
與
寇
軍
展
開
 

戰
、
至
夜
仍
後
鬥
不
已
：
我
 

軍
地
位
較
前
爲
優
 
-

中
山
縣
長
張
惠
長
 
。昨
被
炸
 

彈
炸
傷
一

石

岐

慘

遭

轟

窗
:
屋
宇
多
 

數
破
燉
:
勢
成
廢
墟
 

居
民
 

多
已
遷
徙
•

八
號
倭
逍
飛
机
麻
炸
廣
四
桂
 

林
、龍
州
、武

嗚

，

九
號
晨
我
軍
又
克
復
冶
城
羅

爲
佈
吿
事

華
會
館
.
爲
華
僑
最
高
機
關
•
無
黨
•
無
派
•
無

7

C 

合
K
E
 V 

g
 

生

Lunl

BI

宗 族
 ■
畛 
城 之
分
 
亦
無
 政 治
近
 
乐
•
集

1t

奥

耳

・̂̂
* w
a

"
h
英 

111.. 
之
石
岐
 

民
內
"
疋
徙
居
以

”谷

唯
僑
於
一 

-':<•
共
商
 

卽
不
啻
我
全
僑
之

安 

会
速 

阻：：：

木
進

以
爲
英
方
此
舉
。。T
使
.

一 -

阈
家
慈
善
公
綻
小
1L.

8

諸
雄
理
華
僑
・
社
會
. 

一 
大
家
庭
 
II 組
織
.

國
之
政
策
變
弱
。。

喊

六
二
五
六

吊̂
-
云"
公总
<e|
二
人.-
上
：•

—各
邑
會
能
 

爲
本
會
館
 

"
介
伍
一
職

又
倫
敦
唯
"

n'1,j, 
倘
法
促
小
阈
與
倭
媾
和
/
M
是
實
 

、
IN 
法
人
之
"
的
爲
欲
於
歐
帙
進

1r 時
、
保
存
遠
 

束
之
法
國
利
權
二
厶
。

選
法
代
表
三
卜
名
山
全
作
華
偽
公
選
二
|
名
•
介
心 

収
員
•
再
由
各
職
員
"

選
各
科
職
員
 
分
科
任
事
，通

用
？
九

—G

H

比=
7
4
卜 

-

丿
|
n

yu:zn
—

12 幣
於
倭
寇
之
下
：
中
國
不 

连
d
茁
五
卜
人
之
公
。

日
之
得
人
與
否
？
全
視
夫
各
邑
代
表
及
公
選
獲
選
人
而
定
•
，換
 

白
之
• 
職
員
得
人
•
固
在
夫
各
邑
會
館
選
派
得
人
•
及
全
偽
公
選
 

得
人
•
不 11
則
職
 U 
不
得
其
人
•
不
但
身
爲
 
職
員
者
負
其
結
•
。卽
各 

1*■• 
會
館
與
夫
全
体
華
偽
•
均
有
相
常
之
責
•
本
會
館
在
民
國
小
五
 

年
以
前
•
败
年
之
間
•
以
辦
理
不
得
   

JI:人
：
致
陷
於
紛
就
停
頓
之

隆

ang
〔
一 

S
S

5  

E
P

derf 

多一"
 o n
H
I
 

9 
〈 
7

一
培
退
出
中
山
 

其
與
我
國
言
和

d
"
白
據
跟
n
軍
擬
全
部
退

.-I'. 
中
山
縣

鮮
'
企
N
i
a
"
支
先
 
^
U
M
F
Z
.

^
^
*

—— i
-
^
-
^
7
-
^
/
1

r:J^
—

1
—\,2_ .

A

鄕
鎭
以
圖
推
廣

-
小
I.

孫
之
侖
体
一
品
一
、抬
.之K

卜
(

惠
一
長
曾
率
価
门
衞
期
力
拒
自
軍
广
。
一 

)
因
漢
奸
汪
稿
衞
要
求
H
軍
縮
知
戦
線
。
然
後
設
 

行
：仙
岐
昨
口
欠
守
 

L! 
往
六
個
月
:
中
山
縣
之
吊
 
法
與
承
慶
政
府
1
和 

布
估
據
匾
域
内
組
織
僞
政
 

人
口
衞
團
奮
力
抗
戦
 

迭
阳
寇
軍
進
前
 

倭
機
連
址
。汽
中
山
爲
孫
文
避
生
之
地
 
中
阈
人
幾
"

爲
聖

中
•
固
無
論
矣
。■
惟
口
民
國
一 

職

11 •
均
能
矢
勤
矢
勇
，%
中 

率
之
增
長
•
如 

||1"
八
年
七
 

任
內
 
接
任
時
不
過
由
上
任

小

7L年
七
月
•-
以
迄
於
今
・
之
数
任
 

心
矢
誠
，以
求
館
務
之
發
展
 
僑
益
 

月
¥
"
六
年
七
月
•
第
上
五
周
職
員

続
挑
炸
石
岐
兩

能
破
壊
惟
軍
之
防
線
厶
上
。
H
寇
所
以
遲
遅
未
攻
陷
中
山
界
亦
以
此
公

美
總
統
宣
賀
我
國
雙
上
節

蘇
俄
將
繼
績
助
華

2  

是
H
倭
國
高
級
宮
更
解
經
上
星
期

下
現
款
二

兀
八
毛 

--: 
仙
•
而

。

新

到

大

宗

i^sM
5

d. 
tL
 
CR 

653

 

C

58
W
5
 

e
a 

n 

C  / 

J
 
i
 

h
S

R

 

a r T
 

W
 
de 

t
 e  

)r: 

a P
  

10

華
盛•
頓
I
N
也

是

：：此

間
總
統
 

盧
斯
福
致
电
 
東
京
九
日
r

该
汗
:
^
 郡
5
^
^
^
^
£
^
1
^

賴
帝
職
員S^^

 

破
此
亡
劣
^
5
^
^

|^
1^̂

^
£
^
^
^

瞥
^
^
 

納
前
任
祐
火
i
^
 ̂
^
s
^
  

xll
^
  

^.
  ̂
  

^'
^l̂

^
^
^
 

我
唯
人
籌
款
 
一 
次
 
勻
計
每
年
華
人
所
捐
之
款
•
達
厂
有
餘
.
引

网
慶
屮
火
政
府
上
席
林
爲
。祝   

tl
中
根
民
國
成
"

h
n
 

德
一
兀 
I-I 
畝
緡
布
伯
林
國
會
所
發
之
演
說
詞
 

"

八
遡
年
紀
公
口
公
 

。
據
公
，歇
捕
氏
之
演
，司
無
嚙
字
提
及
)

旦
戰
爭
 

命
倭
寇
门
認
退
返
原
有
陣
地
 

範
圍
斐
大
 

穌
俄
將
協
助
徳
軍
與
英
法
聯
軍
對
一
 

▲
一
：
欲
掩
，
寇
軍
敗
帯
-

|

 

•
足
徵
穌
俄
封
歐
戦
將
大
中
，•

用
或
繼
績
比
助
 

讣
，
丿
t

L

上

曲

中

|
人|
力
I
H
火

小

个

— 

公
吊
行
匕
牝
口
W
N
住

苗

立

戈

传
>
L
K

据
(<
國
夕
交
界
人
-̂

的
歌
罅
之
用
.4

提
^

。 

国
八
」
六 
rl
五

—
人
陣
亡
 

：：〃
：
卜
六
仃
回
拾
人
；
方
一

攸
調
而
倭
軍
戦
死
若

/I: 
门
四

—h

。目
傷
者
立
O
 
欺
罅
之
星
相
師
失
踪
 

r
九

11
九

—
阳
名

/:據
唯
方
報
Vfc
往
」.
星
德

IAI
芯

'i,-.斯
姿
"

/EH

-.L:
徳
无
泞
歇
砲
所
阀
川
 

期
內
 
/

軍
/

湖
南
/

擊
收
.倭
寇 

伍
上
海
代
 

.? 
之 "

星
相
學
家
 咽
拔
/

氏
c
n
戰
H
發
生
以
來
， 

人
雖
.
小
認h
^

{6 軍
已
能
都
制
南

fll.人
倭
寇
卽

Vf
失
踪
德
國
境
内

t'r'.行
收
K
能
旗
如
馱
罅

lr-l

E：

華
人
祇
有
扪
錢
之
義
務
•
而
無
享
受
之
權
.叫
木

館
乃M

MiI

$

國
民
外
交
手
腕
・
與
該
普
4 

銀
.一-
卜
无
・
専
爲
辦
理
華
. 

而
下
•
附
股
中
華
衞
生
會

慈
善
總
會
.
簽
訂
協
約
••
每
年
撥
囘
 

慈
卉
事
務
之
經
賀
。於
是
乃
在
本
會

坊
C

寇
向
東
北
敗
退
 

湖
南
北
部
我
軍
績
渡
 

:

由
岳
陽
推
進
 

勢
 

一
九
號
晨
我
軍
又
 
一

C

加
禽
巖
茶
 
錦
倉
枝
乾

新

助
维
士
入
大
學
慈
善
科
肆
招
使
 

之
中
先
品
來
•
専
爲
華
人
慈
善
小
服
務
 
又
爲
女
Mr案
一
竟
单
 

動
」
政
麻
參
小
光
臨
本
會
館
議
小
廳
開
會
•
及
本
會
館
職
員
助

竹

顧
綉
檯
 
Lli 

女
裝
頸
巾

欵
絲

丁P^

 

^
^
^
^

被
請
出
席
法
庭
審
案
•
開
購
界
未
有
之
新
紀
錄
•
由

年
七
月
 

「
匕
匕

.切
漢
鐵
路
榮
家
湾
卄
站
 

進
至
鹿
角
 

111

我
政
府
於
雙
卜
節
國
慶
~

一
錦 
怠
糖
薑

- 

僑

胞

光

顧
 

特

別

軟

迎

.

力
|
 
,
一 

」
蘆
班

e U 
Y

月
•
第
"

六
居
職
n
 
接
任
伊
始
•
・
卽
有

-rr職
員
一
方
面
为
力
辦
理
地
方
面

之
發
T

站
径
代
柒
一
义
女
/

-:d.，乂
—一?

厚
3
"
^
 
W
y
m
、q
  

jll
lr.
   
(
D
，/
二 

小
生
点
可
 

-

—— 

~T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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